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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调整中的政府组织重构与上下级谈判
——以江城撤市设区为例

叶 林 杨宇泽

摘 要 行政区划的调整对于城市、区域乃至国家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然而当前学界

对于中国行政区划调整的研究多集中于原因与效果两大层面，对于政府内部的具体调整过

程研究甚少。基于江城撤市设区的案例研究发现，行政区划调整导致地方政府组织进行了整

体性的重构，且其过程充斥着复杂的上下级政府间谈判。撤市设区直接导致了县级市政府的

机构重组、人事调整以及管理权限变更，而土地管理与城市规划等权限成为市县两级政府谈

判的焦点。下级政府在行政区划调整中既能够运用文件、会议等正式渠道进行谈判，也能够

运用私人关系等非正式渠道进行谈判，并会综合运用多种谈判策略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对行政区划调整中政府行为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增进对中国行政区划调整中政府内部运作过

程的了解，也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的纵向政府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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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行政区划不仅是地理层面的空间划分，更是国家统治权力的空间载体，对于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

展具有深远影响[1](P3-21）[2](P11-13）[3](P201-230）。基于行政区划而产生的“行政区行政”[4](P53-65）
与“行政区经济”[5](P897-901）构成了中国典型的政治经济空间特征。在这一背景下，行政区划的调整不
仅是空间区域的重组，更是权力配置的重构，会对地方发展带来巨大冲击[6]（P477-497）[7]（P196-200）
[8]（P42-53）。在中国，行政区划的调整由于其政府主导与高度等级化的特征见异于西方欧美国家，表
现出鲜明的特色[9]（P82-87）[10]（P118-122），并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的大量关注。然而现有的研究多集
中于行政区划调整的驱动因素[11]（P172-181）[12]（P33-41）[13]（P74-82）以及影响效果[8]（P42-53）[14]

（P37-59）[15]（P1202-1214）两大层面，对于具体的政府运作过程则知之甚少。
在中国种类繁多的行政区划调整中，撤县（市）设区占据着日益重要的地位。撤县（市）设区兴起

于 20 世纪 80 年代，并在 2000 年前后形成了一个“小高潮”。从 2003 年至 2012 年，国家开始有意控制撤
县（市）设区数量，撤县（市）设区长期陷入低谷。自 2013 年起，撤县（市）设区再次高歌猛进。根据民
政部“全国行政区划信息查询平台”数据，2012 年国务院仅批准了 7 例撤县（市）设区，但 2016 年这一数
量则上升到 32 例，表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

然而，与“县改市”不同，撤县（市）设区对于县（市）而言并非一贯受到欢迎。尽管市辖区与县（市）

在行政级别上通常并无差异，但由于市辖区本质上属于城市的行政分治区，对于城市具有依赖性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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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因此其权力的完整性与独立性远不如同级的县（市）。在现实中，不仅发生过县（市）强烈抵制

撤县（市）设区终获成功的案例，也发生过县（市）改区后再次恢复为县（市）的“逆向调整”案例[16]

（P1798-1804），这些均表明撤县（市）设区过程内含着市县间复杂的矛盾与博弈，为研究政府内部谈判
提供了绝佳场域，但遗憾的是学界并未对此给予足够的关注。

有基于此，本文立足于江城¬撤市设区的现实案例，深入了解撤市设区的具体实施过程及其对政府

组织产生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在撤市设区过程中呈现出的上下级政府间谈判与博弈，从而对以下两个

方面的问题做出回答：其一，中国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在微观层面是如何运作的？包含哪些内容？会给地

方政府带来何种变化？其二，在撤市设区的过程中下级地方政府是如何同上级地方政府进行谈判的？谈

判的焦点为何？哪些因素影响了谈判的最终结局？

二、文献综述

（一）自主性的限度：上下级政府间的谈判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纵向政府间关系逐渐经历了一个行政指令视角下的“命令—服从”模型
向理性选择视角下的“讨价还价”模式转变的总体历程。在这一历程中，伴随着中央权力的不断下

放与地方自主性的不断增强，下级政府开始拥有更多资源以及更大的政治空间与上级政府进行讨价

还价而非言听计从[17]（P57-63）[18]（P107-130）。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同上级政府讨价还价的手段包
括谈判[19]（P33-58）[20]（P80-96）[21]（P61-72）[22]（P215-241）、变通[23]（P167-186）[24]（P614-627）[25]

（P101-105）[26]（P71-83）和共谋[27]（P1-21）[28]（P68-87）[29]（P92-105）等。其中周雪光等基于某市环
保局的案例首次构建了一个政府内部上下级部门间谈判的序贯博弈分析模型，认为上级政府通常会采

用“常规模式”或“动员模式”来推动政策实施，而下级政府则存在“正式谈判”“非正式谈判”以及“准博弈”

三种应对策略。当上级政府采取“动员模式”时，“准退出”成为下级政府的最优策略；而当上级政府采取

“常规模式”时，下级政府的选择空间则会更大，策略也会更加多样化[20]（P80-96）。何艳玲等针对某市交
通局出租车监管的研究认为，对于上级部门，科层组织会优先选择正式谈判，即使正式谈判失败，下级部

门也不会轻易“准退出”，而是尝试调整谈判条件后开启新一轮谈判[21]（P61-72）。冯猛针对某县休禁牧
政策的研究也探讨了上下级政府间讨价还价的微观机制与运作策略，认为高昂的实施成本会迫使下级

政府同上级政府进行谈判，而谈判的不可退出性与相对议价能力的变化会导致上下级政府之间协议点

的不断变动而不会出现僵局，呈现一种摆动均衡[22]（P215-241）。
尽管现阶段对于上下级政府间谈判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既有研究往往局限于部门间谈判

以及常规性政策情境。由于上下级政府间的互动会受到不同政府情境的制约[30]（P108-128），故由此所
做的推论很可能并不适用于行政区划调整。这是由于一方面行政区划调整作为直接触动地方政府核心

利益的“大事”，通常会直接由地方以党委和政府的名义进行谈判运作，因此其间的政府内部博弈往往包

含着“块块”间的博弈而非单纯“条条”或“条块”间的博弈。另一方面，行政区划调整在短期内可视为一次

性且不可逆的重大决策，其实施既不同于完全依赖既有制度规范的“常规模式”，也不同于存在高度政治

压力、时间限制与严格惩罚机制的“动员模式”，因此现有的上下级部门间谈判分析框架未必适用于行政

区划调整的实际。

目前学界针对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中的政府间谈判研究甚少，而是往往将行政区划调整视为外生变

量，仅有张践祚等基于某镇的案例对行政区划调整过程进行了深入探讨，构建了政府区划决策—收益模
型以及上下级政府间的协商博弈模型，认为行政区划调整主要涉及空间和位序两个层面，由此决定地方

政府的净收益；在行政区划调整中，上级政府具有决定权，下级政府拥有商议权，且能够通过提出对上级

政府更为有利的方案来获取上级政府的支持，并运用以内博外、零正嵌套、平衡共赢等策略争取自身利

益最大化[31]（P73-99），对于后续研究极具启发性。然而该研究同样存在若干问题。首先，该研究将行政

¬ 按照研究惯例，本文对所涉及的地名及人名均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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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划调整的关键变量仅限于空间和位序是值得商榷的，因为除了这两者之外，行政区划调整还涉及行政

建制调整、隶属关系调整以及政府管理权限的再分配等，尤其是管理权限的再分配可以和空间与位序相

分离[32]（P40-49），因此单纯用空间和位序来衡量地方政府的净收益可能是不准确的。其次，尽管在行
政区划调整中上下级政府间确实存在理论上的不对等关系，但具体到不同的情境之中，可能会出现下级

政府强于上级政府的局面，如“弱市强县”[33]（P72-78）的格局。即使上级政府握有最终决定权，但并不
意味着上级政府可以完全凭自我主张行事，因此可能出现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妥协让步的局面。这些问

题都表明当前学界对于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中政府间谈判的认识还远未完善，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

（二）“馅饼”还是“陷阱”：中国城市的撤县（市）设区

针对中国撤县（市）设区的动力，目前学界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许多研究将撤县（市）设区视为地

方政府为打破原先市县之间的行政区划分隔，推进城市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动策略[7]（P196-200）
[34]（P25-28）。但也有许多研究认为撤县（市）设区是大城市为规避“省直管县”导致的财权萎缩而采取
的应对性策略[35]（P147-173）[36]（P125-146）。高琳首次从类型学角度将撤县（市）设区分为“主动适
应”与“被动调整”两大类型，并认为只有前者能更好地促进城市发展[37]（P573-577）。
对于撤县（市）设区的真实绩效，学界同样莫衷一是。一方面，许多研究认为撤县（市）设区后原县

（市）大量权限被中心城市上收，导致了自主性的丧失并削弱了其长期经济发展激励[15]（P1202-1214）。
另一方面，许多研究却发现一些县（市）在撤县（市）设区后依然保留着原有的独立性并呈现出显著的

经济增长，但这也导致其难以同中心城市融合[38]（P36-40）[39]（P1746-1756）。这种分歧表明，撤县（市）
设区的具体实践可能存在着较大的异质性，会因情境而异。首先，原县（市）对于中心城市的依赖程度越

高，撤县（市）设区后越可能沦为中心城市的“附庸”，经济绩效相对更差[40]（P10-15）；其次，原县（市）
的初始经济水平越高，撤县（市）设区的经济绩效越好[41]（P61-68）；最后，不同的撤市设区策略效果也
会存在差异，拆县（市）并区由于有助于促进竞争、打破行政区束缚、增强市级控制力，其经济绩效在一

定程度上可能优于整县（市）并区的模式[42]（P63-69）。
至于撤县（市）设区过程中的政府角色互动，有学者认为撤县（市）设区的过程由中心城市主导，县

（市）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的地位[43]（P9-15），但也有学者研究认为县（市）同样可能拥有较强的谈判能
力，而非对中心城市惟命是从[39]（P1746-1756）。这表明市县之间不同的力量关系有可能会影响着撤县
（市）设区的主导权以及最终的权力平衡。

综上所述，现有对于撤县（市）设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实施动力与政策绩效的分析，少有学者

关注撤县（市）设区中的政府谈判过程。由于撤县（市）设区在给县（市）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可能

导致权力被中心城市上收损害发展自主性，故对于县域而言需要更加复杂的权衡考量。此外由于县级市

已经属于城市建制，因此撤市设区对于县级市的吸引力更小，因此也就更容易出现下级政府的抵制以及

上下级政府间的讨价还价，从而为研究政府间的博弈与谈判提供了绝佳的场域与素材。

三、江城的行政区划调整历程

江城原为南湾市下辖的一个县，处于当地区域交通的黄金枢纽位置，长期被视为南湾市发展战略的

重要依托，也是打通当地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节点。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江城撤县设市。此后不久，南湾
市意图促成周边县（市）撤县（市）设区，曾先后两次启动江城撤市设区工作，但均以失败告终。在最近

一次尝试中，历经反复的调研论证与逐级审批，最终国务院正式批准江城撤市设区，从而揭开了一场漫

长博弈的序幕。

在获悉撤市设区批准后，南湾市层面成立了由南湾市委书记任组长的南湾市行政区划调整工作领

导小组，统筹推进整个行政区划调整工作；江城则成立了以市委书记为组长的撤市设区工作领导小组，

下设办公室综合组、人事编制组、公共事务组、宣传组、维稳组以及人大工作组、政协工作组等七个工作

组。撤市设区的工作主要包括机构重组、人事变更、印章刻制、挂牌制作、对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以及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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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撤市设区挂牌仪式等¬。直至 1 年之后南湾市江城区才正式挂牌成立，从而使这条漫长的挂牌之路画
上了句点。

江城的撤市设区历时漫长，时间晚近，内部细节丰富，资料保留完整，是一个借以了解中国行政区划

调整以及上下级政府间谈判的极佳案例。为深入了解江城撤市设区的细节，笔者对南湾市江城区政府某

部门开展了为期 2 个多月的田野调查，不仅掌握了与撤市设区相关的大量一手资料，也与十余名政府工
作人员开展了非结构性访谈，以了解他们对于撤市设区的看法和一些工作细节，并通过亲自参与政府日

常工作了解政府内部运作的流程逻辑。此外，笔者还借助网络收集整理了大量的新闻报道和制度文本，

以期更为全面地理解江城的撤市设区。

四、撤市设区中的地方政府组织重构

（一）挂牌子：机构设置的重构

撤市设区后，理论上原县级市的所有党政机关均须撤销，并新建市辖区各级党政机关；但在现实实

践中，为保障政府工作的稳定性与连贯性，以及节省行政成本与工作难度，通常会对原有机构予以保留，

仅做名称上的调整，即所谓“换牌子”。如原江城市教育局在撤市设区后便直接更名为南湾市江城区教育

局。然而江城在撤市设区后并非简单地换名字、挂牌子，而是对政府机构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在南湾市

方面市编办先后制定下发了《南湾市江城区人民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方案》和《南湾市江城区机

构设置和编制配备方案》，江城区委、区政府也在随后出台了《江城撤市设区及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

革实施工作方案》，对原江城市的政府机构进行了整体性重组。此次机构调整表明，无论是南湾市还是

江城均试图借助撤市设区的“东风”进行一次大刀阔斧的机构改革，一方面试图理顺撤市设区后市、区两

级政府间的机构隶属关系，并使江城区机构权责设置更加顺应城镇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要求；另一方面也

试图通过机构调整解决历史遗留的机构超编问题，实现减编、控编，提升组织效率。

在具体的机构调整方面，江城区委、区人大以及区政协的相关机构基本维持原有格局未予改动，而

区政府机构则进行了密集的调整，其中几项重要调整内容如下（如图 1 所示）：

图 1 城市政府部分机构撤市设区后调整示意图

注：图中虚线表示部分职责转移，实线表示全部职责转移。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江城撤市设区及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实施工作方案》绘制。

1. 原有的江城市城乡建设管理局被一分为三，其城市管理职责被划入新组建的区城市管理局，统筹
城乡人居环境改善职责被划入新组建的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其余职责被划入新组建的区住房和建设

局。

2. 原有的江城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被一分为二，其住房建设管理和房地产市场调控、物业行业
管理等职责被划入新组建的区住房和建设局，其土地和矿产资源管理职责被划入新组建的区国土资源

和规划局。

3. 原江城市城乡规划局职责以及原江城市更新改造办公室的“三旧”改造职责也被整合划入新组建
的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该局被确立为南湾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的派出机构，日常的人、财、物由区

¬ 根据作者田野笔记 ZC-170424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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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领导班子实行市、区双重管理并以市为主。

4. 原江城市公安局更名为南湾市公安局江城区分局，为南湾市公安局的派出机构，日常的人、财、物
由区管理，领导班子实行市、区双重管理并以市为主。

5. 新组建了区来湾人员服务管理局，整合划入了原有江城市流动人员和出租屋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的职责，以及有关部门来湾人员服务管理的职责，并与区社会工作委员会合署办公¬。从上述调

整可以看出，江城此次政府机构调整主要集中于土地、住房、城市管理等与城市化和城市经济紧密相联

的领域，使相应的机构权责设置更加清晰、独立和集中。除了区来湾人员服务管理局是在南湾市统一要

求下崭新组建的部门以外，其余部门均是在原有部门基础上调整而来。而公安局以及国土资源和规划局

由此前的属地管理为主转变为垂直管理为主，体现出撤市设区后来自南湾市方面控制力的加强，如公安

局的一名工作人员所言：“拿我们公安来说，撤市设区之前我们做工作也是要两边上报（指同时上报给江

城和南湾市），但主要是听江城的，南湾只是个备案。现在还是两边上报，但重心明显不一样，做什么都听

市里（指南湾市）的，就是现在的局长也是直接从南湾那边调过来的，现在南湾对我们管的很深。” 此

次机构调整并非简单地对接、照搬南湾市相应机构，使之“上下对口，左右对齐”，而是融合了南湾市要求

的“规定动作”以及江城基于自身的发展实际所采取的“自选动作”，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尽管有个别部门

受到了南湾市更强的控制，但由于机构调整早有上级的明文规定，因此下级政府的协商余地很小。总体

而言在机构调整领域江城与南湾市并未出现较大的分歧和冲突，整个机构调整过程相对而言按部就班、

井然有序。

（二）搭班子：干部职级的重构

撤市设区给江城政府带来的第二大震动是人事的调整。一般而言，县级市改设为地级市的一个市辖

区，其行政级别并不会发生改动。然而当中心城市为副省级市时，其下辖县的行政级别为正处级，市辖区

的级别则为正局级（副厅级），这就导致撤市设区后原县级市的行政级别会上升一级。相应的，原县级市

各个党政机构以及公务员的行政级别均会上升一级。可是对于行政级别要怎么升，多久升，国家并无明

文规定，而人事工作“下管一级”规则的存在，使得中心城市在这一问题上拥有较大的灵活处理空间。

相比于一般的县级市，江城显得更加特殊一些。多年来江城市委书记均出现了罕见的高配，即由南

湾市正厅级干部兼任江城市委书记，包括南湾市委常委与南湾市副市长等。这无疑表明江城在南湾市发

展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也使得他们的行政级别完全不受撤市设区影响。相对而言，江城广大的中基层干

部则是受人事变更影响最大的群体。

与中国的其他县（市）一样，在撤市设区之前江城存在着大批股级干部。然而当江城撤市设区之后，

新设的南湾市辖区则不存在股级干部。那么这批股级干部要何去何从？理论上，股级干部不被中国正式

的公务员制度所承认，因此地方的股级干部在正式体系中仅被承认为普通科员；但在实际操作中，江城

长期将股级干部视同为科级干部使用，并提供科级待遇，因此倘若将其划归普通科员会对这一群体的利

益带来严重的损害，并沉重打击其士气。由于处级以下干部的人事权在江城，最终江城决定在人事调整

方面将股级干部视同为科级干部，其行政级别随撤市设区自动转为科级，并能够申请过渡为处级干部，

从而稳定了政府内部最大多数的干部队伍®。在具体的调整方案上，江城早在撤市设区公开获批前夕便

向南湾市提交了一份请示文件，希望在干部调整方面能采取“一步到位”的方案，即“参照以往，整体升

格，逐步理顺”，直接将全体干部的行政级别上调一级。江城之所以提出该方案，一方面是试图保障干部

队伍的稳定并激励士气，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早前南湾市对重岭、新芳撤市设区时便采取的是“一步到位”

的人事调整方案，有前例可循¯。然而最终南湾市并未采纳该方案，而是推行了在江城公务员中甚为不

得人心的过渡方案。该方案决定对区管干部采取过渡性办法，包括职务过渡和级别过渡。其中职务过渡

¬ 作者根据田野笔记 ZC-170508 整理。
 对同事 A 的访谈，作者根据田野笔记 ZC-170605 整理。
® 根据作者田野笔记 ZC-170605 整理。
¯ 根据作者田野笔记 ZC-170619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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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撤市设区后原市二级单位的相关职务直接改为区二级单位相关职务，即实行职务调整的一步到位。

级别过渡是指，在副处领导职务上任满 2 年，或在副处非领导职务上任满 4 年，可将级别调整为正处级；
在正科领导职务上任满 3 年，或在正科非领导职务上任满 4 年，可将级别调整为副处级；在副科领导职
务上任满 2 年，或在副科非领导职务上任满 3 年，可将级别调整为正科级¬。为避免投机主义并确保人

事稳定，江城决定在人事调整方案敲定之前冻结一切人事工作，包括一切人事调动与晋升，这一停就停

了 1 年左右。江城很多干部都对于此项规定表现出很大不满，尤其是对于过渡年限的设置有较大意见。
某干部坦言：“我们这里有一些年龄大的干部已经快要退休了，本来想着是可以升一级再退下去的，可是

现在搞了过渡办法，很多人还没熬满过渡期就要退休了，级别又没上去，当然会意见很大。本来当年重

岭、新芳撤市设区就是一步到位，现在同样的情况同样的撤市设区，我们却要搞过渡多等几年，总会觉得

不公平，也很伤害我们的工作积极性。” 尽管江城干部群体对此意见甚巨，然而南湾市此举却也有自己

的考量。2002 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其中明确规定了干部晋升所需要的
下级职务最低工作年限。2014 年中共中央进一步修订了该条例，强调“党政领导干部应当逐级提拔”。因
此，江城很难复制当年重岭、新芳“一步到位”的人事调整方式。实际上，南湾市所采取的过渡性办法已

将过渡年限设为制度所允许的最低限度，故已无谈判的空间。考虑到组织人事工作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

性[44]（P203-233），加之握有人事决定权的上级已经明确“拍板”，因此下级政府也没有太多协商的余地，
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选择接受。

（三）刻章子：管理权限的重构

表 1 撤市设区前后江城土地管理权限的变化及其对江城的影响

县级市现有权限 市辖区享有权限 权限变化后对江城的影响

享有土地供应审批权限
除东莱、灵阁两区外其余各区的土地出让、

划拨方案统一报南湾市政府审批

保留土地供应审批权限有利于提高效率，

发挥地区发展带头作用

住房保障（公共租赁住房

保障）申请、审核、实施、

退出和后续管理等

只具备住房保障申请资格复核权限

在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的申请标准、审核程

序、保障标准等方面江城与南湾市相关规

定存在区别，权限变化后较难与前期工作

衔接

住房货币补贴资格审核和

开户登记
无此权限

由于系统数据和银行数据的不联通，权限

变化后将不利于住房货币补贴的管理

土地确权登记发证、房屋

确权登记发证

部分市辖区是由南湾市政府统一审批，部

分市辖区受南湾市委托自行审批

保留土地一级房屋的确权登记发证权限，

能使群众在土地或房屋的所在地就能办理

相关业务，节省群众时间，提高办事效率

国有土地收储

区属项目国有土地收储报经区政府批准后

即可实施，南湾市出资项目需报经南湾市

政府批准后实施

不利于国有土地收储的工作延续和历史遗

留问题的解决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市属各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

由各区政府依法决定；市级以上重大项目、

跨区项目以及市政府认为需要统筹的项目

由市政府直接决定

不利因素为项目房屋征收工作审批层级增

加、相应的审批时间增加；有利因素为有利

于工作统筹，减少了区一级的行政审批责

任

资料来源：《江城撤市设区后需要南湾市保留江城现有经济社会管理权限调查表》。

在中国当前的行政区划体系中，县级市与市辖区最大的区别不在于名称、机构设置和行政级别的不

同，而在于两者权力性质的不同。一个县级市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其在辖域内拥有相对完整的管理

权限；而一个市辖区可视为城市的行政分治单位，其在辖域内的管理权力并不完整，诸如土地管理、规

¬ 根据作者田野笔记 ZC-170426 整理。
 对同事 B 的访谈，根据作者田野笔记 ZC-170426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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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财税等多个领域要服从城市的统一管理安排。因此撤市设区后，县级市的权力通常会被中心城市上

收一部分，这无疑是县级市的领导官员所不愿接受的。以土地管理权限为例，表 1 展示了撤市设区前后
江城各项土地管理权限的变化及其对江城的影响，从中可见撤市设区后江城的自主性将可能受到严重

削弱。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江城的一名主要领导干部也曾直言：“江城作为县级市，最大的优点就在于灵

活，在于效率。很多事如果不抓紧做，一旦撤市设区，将会面临多方掣肘，很多事就会变得难办，因此要趁

还未撤市设区时抓紧办、大胆办。”¬ 与机构调整和人事变更基本由上级主导不同，江城管理权限的调整

成为撤市设区过程中历时最久、冲突最多，也是江城最为重视的领域。这可能是由于机构调整和人事变

更对于江城主政官员的切身利益无甚重要牵连，然而管理权限的变动则直接关系到江城主政官员手中

可用的权力资源，进而影响到江城的发展和他们的政绩，最终影响其仕途发展。因此在撤市设区前后的

多任江城主政官员均对管理权限的调整给予了高度重视，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南湾市谈判。

早在撤市设区获批前 1 年，江城便在向南湾市提交的一份经济发展材料中表示，对于撤市设区“完
全同意，全力支持”，但同时也表示希望能保留江城原有的经济管理权限。在国务院正式批准江城撤市设

区前夕，江城向南湾市提交了一份请示，请求之一便是希望保持江城现有的经济管理权限不变。南湾市

对此的批复不置可否，只是表示会充分重视，要求江城深入研究可行方案。在国务院批复后不久，江城再

次向南湾市提交了一份更为详细的报告，希望保留现有经济管理权限。与此同时，时任江城市委书记岳

维华会同江城市有关领导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召开了江城撤市设区权限保留的专题会议，并在此后江城

召开的市委常委会上也提出要梳理撤市设区前后行政管理权限的变化，向南湾市争取最大限度的支持。

在江城撤市设区正式挂牌后，南湾市国土委提出要上收江城土地出让权限，江城提交了一份请示再次请

求保留土地出让权限。到当年年终南湾市委政研室来江城调研时，江城又一次强调希望南湾市保留江城

的土地出让权限。期间由于南湾市委书记落马，撤市设区工作曾一度陷入停滞，南湾市对于江城的请求

也一直没有明确答复，但江城始终没有放弃过努力。直到撤市设区挂牌 1 年之后江城在向南湾市作前三
季度经济社会发展报告时，在文末夹带了对南湾市的请求事项，包括保留土地管理和城乡规划以及人事

管理权限，并维持现行财政体制不变等。此后不久已任南湾市常务副市长的岳维华来江城调研，在会上

明确了保留江城原有权限不变，才终于为南湾市和江城间漫长的权限博弈画上了休止符。这一胜利的

铭文如下：“会议明确，江城不因撤市设区而改变原有的体制机制，除非出现重大土地腐败案件和重大规

划失误，维持江城区土地管理、城乡规划等体制机制不变，土地收储和收益分成比例也保持不变……会

议明确，不因撤市设区改变江城区、秀泉区的经济事务自主权和决策权，保持江城区、秀泉区原有的财税

体制不变，维持其现有的税收既得利益。”®

实际上，江城并非对一切可能被南湾市上收的权力强欲挽留，而是主要集中在土地管理和城乡规划

这两大权限。之所以江城力图保留它们，其原因在于这些权限涉及江城经济发展的“命根子”。一旦丧失

这些权限，将会直接降低江城的关键发展指标，这种高昂的成本给予了江城巨大的激励去和南湾市进行

谈判。而由于中国地方的行政区划与其实际拥有的行政权力并非硬性的一一对应关系，对于行政管理权

限的调整亦无明确规定，因此在制度规定和实际操作中也存在将行政区划调整与行政权限调整分开谈

判的空间。这共同导致了管理权限的调整成为江城撤市设区的核心谈判内容。

五、撤市设区中的上下级政府间谈判

（一）谈判的态势：“主”与“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关于行政区划管理的规定》，在中国的制度体系中，国家对于行政区

划调整实行高度集中的控制，对于大部分行政区划调整工作采取“下管三级”的方案，即由国务院亲自审

批县、自治县、市辖区一级的设立、撤销、更名和隶属关系的变更。根据南原省此前发布的《关于规范行

¬ 根据作者田野笔记 ZC-170417 整理。
 根据作者田野笔记 ZC-170612 整理。
® 根据作者田野笔记 ZC-170524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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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区划调整上报材料的通知》，若要实行撤县（市）设区，首先应由地级市政府组织论证，制定调整方案

并请示省政府，之后由省政府转省民政厅调研论证后提出审核意见上报省政府批准，再由省政府研究同

意后请示国务院，最后由国务院转民政部审核之后报请国务院批准。其具体流程如图 2 所示。

图 2 南原省撤市设区工作报批流程

资料来源：根据南原省民政厅《关于规范行政区划调整上报材料的通知》绘制。

从整个调整流程可知，撤市设区工作不仅牵涉到地级市和县级市，也涉及省政府、国务院等“块块”

和省民政部门、国务院民政部等“条条”，从而使得多方力量共同构成一个纵横交错的博弈网络，任何一

方都可能直接影响到整个撤市设区工作的成败。如江城在早年一次申报撤市设区时，省政府已审核通过

并上报国务院，但国务院有感于撤市设区势头过猛难以控制，口头要求民政部暂停撤市设区审批；此外

民政部要求撤市设区必须在压缩市辖区数量、减少现有行政编制的前提下方可进行，南湾市当时也不符

合条件。基于这两点，尽管当时江城撤市设区的实施方案通过了省市两级的审批，但还是以失败告终¬。

尽管撤市设区事关县级市的核心利益，但县级市在正式的制度体系中反而显得身微言轻。撤市设区

的决定主要由地级市做出并由地级市组织论证、制订方案并提交请示，县级市在其中仅仅是一个被动的

“客体”。加之现行的“市管县”体制使得地级市政府本就对于县级市政府存在“代管”关系，在财政、人事

等多个领域均拥有直接的管理权力，因此从撤市设区的工作伊始，县级市与地级市便存在权力地位上的

不平等，地级市在这一博弈体系中占据制度赋予的主导优势。

然而，在江城撤市设区的案例中，情况又有所特殊。其中的关键在于江城的主政官员长期实行“高

配”。尤其是主持撤市设区工作的江城市委书记，其时任南湾市副市长，这使得其能够直接参与到南湾市

的行政区划调整决策之中，并且作为南湾市民政部门的上级领导，能够有效影响到南湾市民政部门的意

见。因此相较于一般的县级市，江城通过人事资源上的优势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在制度资源上的劣势，表

现出更强的谈判能力，即“以人谋势”，从而在主客格局中博取到一定的谈判优势。

与此相关的是，江城在南湾市所拥有的人事资源并不止时任市委书记一人：原江城市长和原江城市

委常委、副市长，也在后期分别担任南湾市政府重要职能部门“一把手”。尽管缺乏直接证据，但二人对于

江城在撤市设区后保留管理权限很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南湾市委书记曾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提到，某

干部以前在江城工作过，这是江城的有利条件，在交通建设方面将给予江城更大支持。这均表明，在实

际的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中，下级政府并非单纯受到上级政府的摆布，而是能够依托“人事高配”、“人事输

送”等方式在狭窄的制度空间中努力扩张自身的谈判力量。

（二）谈判的渠道：“公”与“私”

在正式的制度体系中，下级政府主要拥有两种正式文书形式可以向上级表达自己的意见，一种是报

告，另一种是请示。两者的区别在于，报告涉及内容更为综合，可以事中或事后行文，并且一般不要求上

¬ 根据作者田野笔记 ZC-附件 7 整理。
 根据作者田野笔记 ZC-170517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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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政府的批复；而请示必得上级政府批复，通常一文一事，且须为事前请示。在江城撤市设区的案例中，

江城不仅就管理权限的调整问题向南湾市呈交过两次专题请示，一次专题报告，并且至少在两次报告中

夹带了保留管理权限的请求。两次专题请示中，一次行文于国务院正式批准江城撤市设区前夕，主要为

先期试探，希望在江城撤市设区后继续保留原有的经济管理权限并实行 3-5 年的过渡期。第二次专题请
示主要为了保留江城的土地出让权限，是对南湾市国土委上收江城土地出让权限的回应。一次专题报告

行文于国务院正式批准江城撤市设区后不久，明确希望保留江城现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是目前所见

关于保留管理权限问题最为完整、详细的一份文件。此外，在两次经济情况报告中，江城均表达了希望保

留现有管理权限的请求¬。综上所述，在这场谈判中，江城充分运用正式制度赋予的谈判渠道即请示与

报告文件与南湾市进行接触，提出意见并征求南湾市的指示和批准。

除了通过正式文书同上级政府进行谈判，下级政府还可以通过会议与上级政府进行沟通。会议分为

两种，一种是上级政府组织召开的例行工作会议，如市委常委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通常会有下辖各区

的区委书记或区长列席参与，当讨论一些重要问题时还可能与辖区长官直接互动交流，从而提供了一个

谈判的平台。但此类会议由于议题综合、多方参与，不宜进行激烈、深入的意见交换。另一种则是一些随

机性、专题性的会议，例如有上级官员参与的调研座谈会等，此类会议由于参与主体更少、议题更为集中，

因此更适合激烈、深入的意见交换。

图 3 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谈判渠道示意图

资料来源：自行绘制。

曾有研究认为在中国基层政府会议往往沦为“表演”，真正的决策通常在幕后作出，会议只是走个形

式过场[45]（P171-218）。然而在江城撤市设区的案例中，笔者发现由于主要领导干部日程繁忙、议题众
多，在许多会议召开前，与会各方确实没有事先形成共识，而是需要通过会议将问题集中暴露出来，并探

讨解决思路和方案。例如，在一次南湾市召开的会议上江城区长向南湾市委书记汇报工作时，南湾市委

书记就明确指出了江城在房地产领域有些急躁贪进，建议江城放慢步伐，不要过分依赖卖地和卖房。江

城区长则当面阐述了江城面临的债务危机作为理由辩解，南湾市委书记显示出不以为然，依旧劝江城不

要心急，并表示“实在不行就限购”，而江城区长则明确表态债务负担过重，限购“万万不能”。类似的讨

论和谈判在相关会议上并不鲜见。这表明尽管会议未必能真正解决矛盾，但它确实赋予了一个供双方直

接交流的机会，为谈判提供了难得的平台。

正式文书与正式会议共同构成了上下级政府谈判的正式制度渠道，然而在正式渠道之外，江城也拥

有许多非正式渠道来影响南湾市的决策，其中一个便是通过官员间的私人关系。正如前文所述，多届江

城市委书记均由南湾市正厅级官员担任，许多原先在江城长期工作过的官员也在南湾市担任重要职务。

这些“节点官员”不仅仅代表着个人，更是代表着背后庞大的关系网络和人脉资源。依靠这些官员间的私

人关系，江城至少存在着绕开正式体制来迂回影响南湾市决策的可能。尽管其中细节由于过于隐秘，笔

者未能深入察知，但许多研究均就个人关系在上下级部门间的谈判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有过详细描述，可

¬ 根据作者田野笔记 ZC-170612 整理。
 根据作者田野笔记 ZC-170417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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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一说[20]（P80-96）[21]（P61-72）[22]（P215-241）。整体而言，上下级政府间谈判渠道构成如图 3 所示。
（三）谈判的策略：“情”与“理”

张践祚等认为，在行政区划调整中上级政府握有最终决定权，下级仅具有商议权，因此只能在不损

害上级利益的前提之下提出对双方均有利的方案，才可能会被上级接受[31]（P73-99）。然而，这一结论
只是基于正式制度所得出的，并未充分考虑现实中上下级政府间力量对比更为丰富的可能。本文认为，

由于上下级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下级政府完全有可能通过提供更为充分的信息来对上级的方案提出

修改甚至公然的反对意见。其中的关键不仅在于下级政府所握有的谈判资源，也在于下级政府同上级政

府开展谈判的技巧。具体而言，江城所采取的策略主要有三种。第一，是“援引成例”，即通过列举既有的

制度规定或现实案例来表达自身诉求的合理性；第二，是“利益捆绑”，即将江城与南湾市的利益一体化，

一荣皆荣，一损皆损；第三，是“诉诸底线”，即用 GDP 和“维稳”这两个地方政府的“命根子”来陈述保留
现有权限的利害，从而影响南湾市的决定。

以江城提交的专题报告为例。在该报告中，江城主要提出了保留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三条理由。首

先，重岭、新芳在撤市设区时便保留了管理权限并设立了过渡期，江城可以参照。其次，这是解决江城历

史遗留问题的需要。所谓历史遗留问题，主要是指前任班子所留下的巨额债务和拆迁安置压力。这不仅

关乎财政风险，更是严重的“维稳”压力，因此，需要保留现有权限来偿还债务并保障拆迁安置工作。此

外，这有助于推进南湾市城市副中心扩容提质，实际上是指江城的经济底子还比较薄，保留管理权限有

利于提高行政效率、促进自身经济发展¬。上述三条理由中，第一条即采用“援引成例”，第二条采用了“诉

诸底线”，第三条则是“利益捆绑”策略的体现。

再以江城第二次提交的专题请示为例。在该请示中，江城主要提出了保留土地出让权限的三条理

由。第一，开发区应同权，即指江城与东莱、灵阁同为国家级开发区，而东莱、灵阁均拥有独立的土地出让

权限，南湾市在此前也曾明文规定江城、东莱和灵阁具有同等的土地出让权限，因此不宜上收江城的土

地出让权限。第二，江城经济不宜“急刹车”，即指江城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和房地产业，因

此一旦上收土地出让权限会对江城经济造成沉重打击。第三，江城面临严重“维稳”压力，即指上届政府

留下的巨额债务和拆迁安置压力需要靠土地出让来化解，以免造成严重社会问题。在上述三条理由中，

第一条采用了“援引成例”，尤其是以南湾市自身原有的规定来抵制南湾市的新要求，最具说服力；第二

条和第三条则采用了“诉诸底线”，以政府最担心的 GDP 和维稳相商，同样具有较高的说服力。
比较其他关于政府内部上下级谈判的研究可以发现，江城撤市设区体现了学界所指出的多种策略。

首先，江城“援引成例”的策略体现了周雪光等所说的合法性诉求[20]（P80-96）。由于在谈判中天然处于
劣势，江城欲扭转自身的不利态势，必须通过诉诸外部权威来构建自身诉求的合法性。而在政治体制不

变的条件下，既有的制度文本与历史经验具有天然合法性。因此通过“援引成例”，江城主要以“公平”作

为价值诉求来表明自身主张的正当性。其次，江城“利益捆绑”的策略体现了张践祚等所说的“零正嵌套”

与“平衡共赢”策略[31]（P73-99），以及何艳玲等所说的“利益捆绑法”[21]（P61-72），是通过有意忽略负面
信息并强调正面信息，将原本似乎对立的市县利益表述为相互一致，即同意江城的诉求同样有利于南湾

市，而拒绝江城诉求将可能同样危及南湾市，从而使南湾市出于自身的成本收益考量调整决策。最后，江

城“诉诸底线”的策略体现了冯猛所说的不完全承诺[22]（P215-241）或周雪光等所说的可信性威胁[20]

（P80-96），即在政策实施成本过高时，下级政府通过提供不完全承诺或可信性威胁迫使上级政府让步。
江城所提供的不完全承诺或可信性威胁可以理解为：如果上收江城的管理权限，江城的 GDP 可能无法
达标，而且可能出现严重的“维稳”问题。对于南湾市而言，经济增速下降以及发生群体性事件都是极其

沉重的代价，甚至可能直接危及南湾市主政官员的政治前景，因此具有极强的说服力。这也表明在上下

级政府间谈判中，下级政府并非总是使用单一的策略，而是会综合运用多种策略手段来赢得谈判。

¬ 根据作者田野笔记 ZC-附件 2 整理
 根据作者田野笔记 ZC-附件 5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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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总结与讨论

行政区划调整在中国具有很强的政府主导性，然而行政区划调整对于政府组织的影响以及政府内

部的运作过程长期以来却是一个“黑箱”，不为外界所知。本文基于江城撤市设区的案例，对这一问题进

行了初步的探究。撤市设区表面上只是称谓的改变，实际上却导致了地方政府组织整体性的重构。其不

仅伴随着政府机构的重组与大规模的人事调整，更是影响到市、区两级政府的权力划分。尽管机构设置

和人事调整具有较强的上级主导性与制度刚性，谈判余地较小，但管理权限的划分由于缺乏明确的制度

规范，且涉及地方政府的核心利益，因此具有更大的谈判空间与更强的谈判激励。换言之，政府组织重构

的要求诱发了上下级谈判。在这一过程中，下级政府并非对上级政府惟命是从，而是能够综合运用多种

资源和策略同上级政府展开谈判，为自身争取最大的利益，并最终左右政府组织重构的格局。由此，政府

组织重构为表，上下级政府间谈判为里，两者互为影响并共同构成了行政区划调整的核心内容，亦为我

们理解中国的行政区划调整尤其是撤市设区的具体运作逻辑提供了更为充实的经验认知。

行政区划调整既不同于完全依赖既有规则程序的“常规模式”，亦不同于存在上级高压、严密监管和

惩罚机制的“动员模式”[20]（P80-96），而是介于二者之间，本文认为可称作“准动员模式”。行政区划调整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无疑是一件“大事”，直接涉及地方政府的核心利益，并且由地方最高主政官员直接主

管推进，涉及几乎全部党政机关，在政府工作中具有极高的优先序；但行政区划调整却并不具有“动员模

式”所存在的高时间压力以及强惩罚机制。行政区划调整可能耗时漫长，也缺乏明确的绩效目标，因此地

方政府会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重要但不十分紧急，这也使地方政府拥有充足的谈判时间与强烈的

谈判动力。因此，拥有一定谈判实力的下级政府可能并不会选择“准退出”，而是会在上级的压力下据理

力争，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也凸显出行政区划调整工作自身的特殊性质。

在正式的制度体系中，下级政府不仅能够利用请示、报告等正式文书同上级进行沟通，也能够利用

上级主持或参与的各类会议当面同上级领导协调。除了正式制度赋予的谈判渠道，还存在着一种基于个

人纽带的非正式渠道供上下级政府开展沟通和谈判。在正式的谈判中，下级政府能够综合运用多种具体

策略来影响上级政府的决策，包括“援引成例”、“利益捆绑”以及“诉诸底线”等。这种综合性的策略表明

在行政区划调整中，下级政府既非处于一种完全被动的地位[43]（P9-15），亦非仅具有微弱的商议权，只
能提出能够使上下级政府共赢的策略[31]（P73-99）。本研究表明，即使上级政府拥有最终决定权，下级
政府依然可能影响、改变上级政府对自身不利的决策，表现出远比传统学界认知更为强大的主动性，其

中的关键则在于谈判态势、谈判渠道与谈判策略的相互配合，这也为我们理解中国的纵向政府间关系提

供了新的思考。但在实践层面这种以上下级政府间谈判来决定权限划分的方式，不仅会耗费两级政府大

量精力，也人为加剧了行政区划调整对政府组织带来的动荡。因此，未来应考虑进一步规范行政区划调

整的流程与秩序，明确管理权限在不同层级地方政府间的划分，完善过渡期制度，并探索建立更加透明、

公开的行政区划调整方案。

当然，作为一项单案例研究，本文结论的外部有效性仍有待更大范围的验证；较短的田野调查时间

以及政府内部的保密要求也导致许多关键性资料的缺失；最后，尽管本文试图解析上下级政府间的谈

判，但受调研条件限制，本文仅重点考察了下级政府一方，对于上级政府一方则缺乏深入的研究。这些不

足均有待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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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Restructuring and Bargaining
in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Adjustments

A Case Study of River City

Ye Lin & Yang Yuze (Sun Ye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adjustment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has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regions and even countries. However, most researches on the adjustment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in China only focus on the motivations and implications, and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specific process
within the government.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the River City,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adjustment
of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led to the reorganiz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 and this process was full
of complex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municipal and county government. The city-county merger directly
led to the organization restructuring, personnel transfers and changes in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Land management and urban planning authority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negotia-
tions between municipal and county government. Under the administrative adjustment, the subordinate
governments can use formal channels such as documents and meetings as well as informal channels like
private relationships to negotiate. They will also use various negotiation strategies to maximize their own
interests. The study of government behavior in the adjustment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not only help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nal operation of the government within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s in China, but also helps to understand China’s vertical relationships among governments.

Keywords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adjustments; city-county merger; vertical relationship among gov-
ernments; government barg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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